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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1、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投保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

本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

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将随分红型保险产品的

投资和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动，敬请注意。 

2、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投保人理

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以及实际红

利分配为准。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利利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

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产品描述 

1. 投保年龄：本产品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须出生满 28 日）至 70

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2. 保险期间：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3. 保险费及交费方式：本产品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

载明。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

当期应交保险费。 

4. 保险金额：  

（1）基本保险金额：本产品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

明。若该金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2）有效保险金额：本产品首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

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

（1+1.75%）。 

 

二、保单利益 

1. 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1.1 身故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较大

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您已支付的保险费； 

②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后（若投保时被保

险人年满 18 周岁的,自合同生效日（含当日）后）且在合同交费期满日前身故的，我们按以

下两者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②您已支付的保险费乘以下列附表所列比例。 

(3)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后（若投保时被保

险人年满 18 周岁的,自合同生效日（含当日）后）且在合同交费期满日后（含当日）身故的，

我们按以下三者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②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③您已支付的保险费乘以下列附表所列比例。 



    附表： 

1.2 高速列车或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高速列车期间或乘坐民航班机期间遭受高速列车交通事故

意外伤害或航空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并因本次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且身故发生在被保险人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

起至年满 75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我们除按合同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之外，

还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给付高速列车或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我们对该被保险人给付的高速列车或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已支付的保险费”的含义:本条所述“已支付的保险费”指您根据合同的约定已支付的保

险费。 

 

2.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

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

保人本人外）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3. 其他免责条款及重点提示 

请您重点关注条款中的： 3.2 保险事故通知、4.1 保单红利的确定、6.1 效力中止与恢

复、7.4 减保、9.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9.2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10 释义，详见条款正

文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4. 保单贷款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保

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按

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 

若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自次日零时起合同效力终

止。 

 

5. 减额交清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办理减额交清。若您决定不再支付续期保险费，并申请办

被保险人身故时间 对应比例 

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 

起至年满 41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 

160% 

被保险人于年满 41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起至年满 61周

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 

140% 

被保险人于年满 61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后身故 120% 



理减额交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以合同宽限期开始前一日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扣除各项未还款项后的余额作为一次性交清的保险费，重新计算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变更为办理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有效

保险金额等于办理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

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1+1.75%）。 

办理减额交清后，您不需要再为合同支付保险费，而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有效保险金

额将会相应减少，合同继续有效。“已支付的保险费”变更为办理减额交清时一次性交清的

保险费。我们将按照您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 

 

三、主要投资策略 

本公司立足于长期稳健的经营，投资策略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相统一

和资产与负债匹配，风险与收益兼顾的原则。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主的投资理念进行大

类资产的配置，以信用等级较高、期限较长的资产类别为配置重点，以低风险资产配置比例

高、高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低为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略资产配置结构，努力保持分红水平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四、红利及分配方式 

1.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利差，即将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采用的利率假设的盈余，按

不低于70%的比例分配给您。 

2. 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红利分配后直接以现金形式将

盈余分配给您的方式。 

3. 红利领取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以选择以下其中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1 累积生息 

红利留存在我们的红利账户，按我们每年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

并于您申请或合同终止时给付。 

1.2 购买交清保额 

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购买交清保额，增加合

同的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 

您购买交清保额后，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交

清保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责任： 

(1)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前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

时合同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合同终

止。 

(2)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后（若投保时被保

险人年满 18 周岁的,自合同生效日（含当日）后）且在合同交费期满日前身故的，我们按被

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保

险金，合同终止。 

(3)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含当日）后（若投保时被保

险人年满 18 周岁的,自合同生效日（含当日）后）且在合同交费期满日后身故的，我们按以

下两者较大者给付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②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乘以下表所列对应的系数： 



被保险人身故时对应的合同的保单年度 系数 

首个保单年度 1 

第 2 个保单年度 （1+1.75%）
（2-1） 

第 3 个保单年度 （1+1.75%）
（3-1）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第 n 个保单年度 （1+1.75%）
（n-1）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

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4. 红利分配政策及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

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本公司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提供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保单红利水平主要由分红保险当年实际经营结果、未来盈余预期等因素决定。 

 

五、犹豫期及退保 

1.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

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

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2. 退保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的

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

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合同的现金价值除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外，还可

能包括由于保单红利的派发而产生的合同的累积交清保额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保

单年度末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

您可以向我们咨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六、投保示例 

示例 1：安女士今年 40周岁，她选择购买了利安利利盈终身寿险（分红型），选择一次性缴

纳保险费 100000 元, 基本保险金额为 94200 元，红利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保额，其各保单

年度的各项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保

单 

年

度 

年

龄 

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

险金额 

有效保

险金额 

高速列

车或航

空意外

身故保

险金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

度交

清保

额基

本保

险金

额 

累积

交清

保额

基本

保险

金额 

身故 

保险金 

现金 

价值 

当年度

交清保

额基本

保险金

额 

累积交

清保额

基本保

险金额 

身故 

保险金 

现金 

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94200 94200 94200 0 0 160000 40982 1340 1340 160576 41558 

2 42 0 100000 94200 95849 95849 0 0 140000 56157 1358 2698 142745 57751 

3 43 0 100000 94200 97526 97526 0 0 140000 71456 1376 4074 144218 74525 



4 44 0 100000 94200 99233 99233 0 0 140000 86863 1395 5469 145761 91877 

5 45 0 100000 94200 100969 100969 0 0 140000 102359 1415 6884 147444 109803 

6 46 0 100000 94200 102736 102736 0 0 140000 104117 1434 8318 149152 113269 

7 47 0 100000 94200 104534 104534 0 0 140000 105905 1454 9772 150940 116845 

8 48 0 100000 94200 106363 106363 0 0 140000 107723 1474 11246 152811 120534 

9 49 0 100000 94200 108225 108225 0 0 140000 109572 1494 12740 154767 124339 

10 50 0 100000 94200 110119 110119 0 0 140000 111452 1514 14254 156811 128263 

20 60 0 100000 94200 130980 130980 0 0 140000 132179 1736 30590 182911 175090 

30 70 0 100000 94200 155793 155793 0 0 157179 157179 1997 49351 239523 239523 

40 80 0 100000 94200 185308 0 0 0 186945 186945 2297 70930 327713 327713 

50 90 0 100000 94200 220413 0 0 0 222354 222354 2642 95755 448386 448386 

60 100 0 100000 94200 262169 0 0 0 264461 264461 3039 124311 613468 613468 

65 105 0 100000 94200 285926 0 0 0 288409 288409 3259 140160 717544 717544 

66 106 0 100000 94200 290930 0 0 0 290930 290921 0 140160 723804 723795 

 

本公司声明： 

1、红利分配分别按保证利益演示、红利利益演示 2种情况进行预测，仅作为参考之用，

不作为未来红利分配的保证，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表中所列数字；  

2、除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的值外，其它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3、利益演示数据显示到整数位,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4、金额相关数字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示例 2：利先生今年 40 周岁，他选择购买了利安利利盈终身寿险（分红型），选择年交方式，

3 年交费，年交保险费 100000 元, 基本保险金额为 275000 元，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

其各保单年度的各项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保单 

年度 

年

龄 

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

险金额 

有效保

险金额 

身故 

保险金 

高速列车

或航空意

外身故保

险金 

现金 

价值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保证利

益演示 

红利利

益演示 

保证利

益演示 

红利利

益演示 

1 41 100000 100000 275000 275000 160000 275000 27956 0 1274 0 1274 

2 42 100000 200000 275000 279813 280000 279813 93877 0 2691 0 3987 

3 43 100000 300000 275000 284709 420000 284709 216681 0 4131 0 8188 

4 44 0 300000 275000 289692 420000 289692 258765 0 4200 0 12531 

5 45 0 300000 275000 294761 420000 294761 300930 0 4269 0 17019 

6 46 0 300000 275000 299920 420000 299920 305967 0 4340 0 21657 

7 47 0 300000 275000 305168 420000 305168 311082 0 4411 0 26447 

8 48 0 300000 275000 310509 420000 310509 316278 0 4484 0 31394 

9 49 0 300000 275000 315942 420000 315942 321558 0 4558 0 36501 

10 50 0 300000 275000 321471 420000 321471 326922 0 4632 0 41772 

20 60 0 300000 275000 382372 420000 382372 386001 0 5450 0 104442 

30 70 0 300000 275000 454811 458852 454811 458852 0 6471 0 188948 

40 80 0 300000 275000 540972 545745 0 545745 0 7697 0 301715 

50 90 0 300000 275000 643456 649107 0 649107 0 9155 0 450420 

60 100 0 300000 275000 765356 771995 0 771995 0 10888 0 644634 

65 105 0 300000 275000 834710 841864 0 841864 0 11875 0 762422 



66 106 0 300000 275000 849317 849317 0 849198 0 12082 0 787846 

 

本公司声明： 

1、红利分配分别按保证利益演示、红利利益演示 2种情况进行预测，仅作为参考之用，

不作为未来红利分配的保证，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表中所列数字；计算累

积红利所使用的红利累积利率假设为 1.75%，红利累积利率是非保证的，实际的红

利累积利率以本公司每年公布的为准； 

2、除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的值外，其它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3、利益演示数据显示到整数位,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4、金额相关数字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特别提示： 

 

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它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

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保证的，

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